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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分别授予仙桃等4市人民政府“第29届奥运会人才输送

特殊贡献奖”和“第29届奥运会人才输送贡献奖”称号的决定 

 
(鄂政发〔2008〕44号) 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  在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上，我省体育健儿顽强拼搏，奋勇争先，取得了4枚金牌、1枚银牌、4

枚铜牌的优异成绩，续写了自1984年我国恢复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湖北连续7届夺取奥运金牌的辉煌，

展现了荆楚儿女自强不息、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，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。

为表彰获奖运动员输送地对体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，省人民政府决定，授予仙桃市人民政府、

黄石市人民政府“第29届奥运会人才输送特殊贡献奖”称号，武汉市人民政府、宜昌市人民政府“第

29届奥运会人才输送贡献奖”荣誉称号。 

  全省各地、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，切实履行各自职责，扎

实做好各项工作，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

  二○○八年九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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